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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钢部精炼炉下料系统除尘改造

点式除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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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炼钢部现有LF炉下料系统移动带式输送机，由于现场输送量较大，由于物料下落存落差造成粉尘外逸、飘扬、严重污染环境使现场工作环境恶劣。现需新增点式除尘器，以满足现场环保要求。

移动带式输送机共有两套，1#LF炉一套输送机，提供1台除尘设备及配套部分（除尘风机、滑缆、专用钢丝滑线、电控柜等配件）。2#LF、3#LF炉共用一套输送机，提供2台除尘设备（皮带机头部各1台）及配套部分（除尘风机、滑缆、专用钢丝滑线、电控柜等配件）。
2、设计、供货、施工范围

2.1、卖方需对炼钢部精炼炉下料系统除尘改造项目进行成套系统设计、设备及材料供货，施工由买方负责。

2.2、现有下料系统密封由卖方负责。

2.3、现有系统如需改造，则由卖方负责。
2.4、移动带式输送机除尘气源由买方负责提供材料并接引至除尘设备附近厂房柱上；厂房柱至各设备的气源等由卖方设计、供货，买方施工。

2.5、电源由买方接至卖方总控制柜，控制柜至设备部分电缆及桥架由卖方设计及供货，买方施工。

具体分工见下表。

                        买卖双方分交表             S---卖方   B---买方
	序 号
	项   目
	设计
	供货
	安装
	安装

调试
	现场

指导

	一
	土建
	
	
	
	
	

	1.1
	设备基础(混凝土部分)
	B
	B
	B
	B/S
	S

	1.2
	钢结构
	S
	S
	B
	B/S
	S

	二
	除尘系统
	S
	S
	B
	B/S
	S

	三
	自动化、仪表
	S
	S
	B
	B/S
	S

	四
	电气系统
	S
	S
	B
	B/S
	S

	五
	内部管道、设备梯子平台、桥架、电缆
	S
	S
	B
	B/S
	S

	六
	防腐、保温
	S
	B
	B
	B/S
	S

	七
	现有系统改造、落料点下料口密封
	S
	S
	B
	B/S
	S

	八
	介质外线
	B
	B
	B
	B
	B

	九
	电力外线
	B
	B
	B
	B
	B


3、改造内容及技术参数

3.1改造内容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备 注

	1
	1#LF炉移动车除尘器
	
	
	

	
	皮带机机头点式除尘器
	1
	套
	参考风量≥7000m3/h

	
	落料点位置密封
	2
	套
	皮带机落料口及皮带机下料口

	
	现有皮带机改造
	1
	套
	如果现有皮带机需改造则卖方负责

	
	电控系统
	1
	套
	

	2
	2、3#LF炉移动车除尘器
	
	
	

	
	皮带机机头点式除尘器
	2
	套
	参考风量≥7000m3/h

	
	落料点位置密封
	2
	套
	皮带机落料口及皮带机下料口

	
	现有皮带机改造
	2
	套
	如果现有皮带机需改造则卖方负责

	
	电控系统
	2
	套
	


注：以上为主要的设备表，改造系统卖方成套供货，未提及部分均由卖方设计供货。风量为参考风量，卖方需了解现场，满足现场使用要求。
3.2、LF炉移动带式输送机除尘主要技术参数表  

3.2.1、点式除尘器：3套；

3.2.2、粉尘：化渣剂、萤石、合金、白灰；

3.2.3、温度：常温；
3.2.4、除尘效率99.9%；

3.2.5、除尘器安装不占用岗位操作空间；

3.2.6、除尘器卸灰：除尘灰直接排放至皮带上；

3.2.7、除尘器采用PLC控制，设置自动/手动两种控制方式。

3.2.8、除尘风机选用高效离心风机，通过PLC控制可实现延迟工作20秒，将残留的含尘气体全部收集到除尘器内部，无溢尘现象发生。

3.2.9、除尘器设有清灰机构采用在线定时脉冲清灰，工作灵活、可靠。

3.2.10、除尘器配备检修平台及爬梯。

3.2.11、 除尘器漏风率不得超过2％。

3.2.12 、除尘器噪音≤65dB。

3.2.13、滤筒材质：高强度复合聚酯(覆膜)

3.2.14、控制系统控制整台设备的启动、停机、风机收尘、定时脉冲清灰系统，配现场操作箱。

4.设备技术要求
4.1、投标时，应注明设备厂家，并且不得选用国家明令禁止的淘汰设备，应选用高效节能产品。电机需采用国家推荐的高效节能目录中的推荐电机。系统用电功率因素应大于0.9。

4.2、设备及管道着色，除尘器海灰(75，B05)，风机海灰(75，B05)，除尘管道海灰(75，B05)，电机深豆绿色(29，G09），控制柜玉灰(83，GY11)，其他未说明部分参见《厂区管道及设备着色规范要求》。

5、技术资料交付

5.1、工艺管道施工图，13份纸质版；

5.2、电气仪表施工图，13份纸质版；（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图纸：设计说明、设备清单、设备材料和管线表、仪表检测与控制流程图、联锁控制逻辑图等）

5.3、设备基础条件图，电子版+2份纸质版；
5.4、钢结构施工图，13份纸质版；

5.5、设备安装图，13份纸质版；
5.6、提供设备随机资料为2套；

5.7、提供适用于本项目实际情况的，为本项目专用的技术资料（运行、维护手册、开放式工程程序和安装程序）2套；

5.8、提供一套电子版（CAD版本）图纸。

6、验收标准

设备在工况下正式运行三个月以后，由买方委托当地有资质的监测部门对设备运行状况进行检测，得出验收报告。

在同一作业平面，除需检测设备运行外，所有设备停止运行，检测标准：风机排放口浓度≤10mg/m3 ，要求生产时除尘器覆盖区域无可见烟尘。带式输送机和除尘设备保证安全稳定运行（监测费用由买方负责）。
7、其他要求

7.1、开标前卖方需了解现场，并与业主在工艺方案、配置、平面布置图（新上设备的平面位置）等进行技术交流。

7.2、投标人提供的技术标书，应当包括如下内容：

附件1：技术方案详述；

附件2：流程图、平立面工艺布置图及其他附图；

附件3：主要设备配置、参数、供货厂家；

附件4：设计技术资料及其交付进度；

附件5；保证值和考核办法；

附件6：业绩表；


